
法 院 公 告

王建华：

本院受理（2023）内 0502 民初 6809 号

原告通辽市致兴轻钢彩板有限公司诉被

告 杨 明 、徐 鹏 、王 建 华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

案，因被告徐鹏不服判决提出上诉，现依
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上 诉 状 副 本（徐 鹏 提

交）。上诉人徐鹏提出上诉请求：一、请

求撤销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

（2023）内 0502 民初 6809 号判决书，改判

驳回被上诉人通辽市致兴轻钢彩板有限

公 司 对 上 诉 人 徐 鹏 的 全 部 诉 讼 请 求 。

二 、一 审 二 审 诉 讼 费 由 被 上 诉 人 承 担 。

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

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赵鹏：

本院受理原告高红艳诉赵鹏买卖合

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公

告向你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 0207 民初 4319

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限 你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

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
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

满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
及副本，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

的人数提出副本，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

理费，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，逾期
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刘晓娟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内蒙古中成汽车销

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刘晓娟、杜海峰

追偿权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

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23）内 0105 民 初

1669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

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
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

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兰国柱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内蒙古中成汽车销

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兰国柱、韩学文

追偿权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

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23）内 0105 民 初

1671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

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
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

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裴井新、裴景文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内蒙古中成汽车销

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裴井新、裴景文

追偿权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

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民初

2018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

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
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

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王三巧、云中发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内蒙古中成汽车销

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王三巧、云中发

追偿权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

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民初

6456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

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
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

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马小飞、李小平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内蒙古中成汽车销

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马小飞、李小平

追偿权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

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民初

6891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

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
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

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魏结小、王金林、王明玉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内蒙古中成汽车销

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魏结小、王金林、

王 明 玉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

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23）内

0105 民初 6892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

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

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

副 本 ，上 诉 于 呼 和 浩 特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
院。逾期未上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

力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任福龙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内蒙古中成汽车销

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任福龙追偿权纠

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

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民初 8243 号民事

判 决 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

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
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
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呼和浩

特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，本判
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包瑗琪、李梓萍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呼和浩特市通宝小

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包瑗琪、李

梓 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

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23）内

0105 民初 8392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

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

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

副 本 ，上 诉 于 呼 和 浩 特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
院。逾期未上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

力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陈艳辉、王春雨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内蒙古中成汽车销

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陈艳辉、王春雨

追偿权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

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民初

8584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

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
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

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李婷、宋志光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内蒙古中成汽车销

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婷、宋志光追

偿权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

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23）内 0105 民 初

1124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
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
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
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
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

上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于长水、菅美玲、张三毛：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刘凤岐与被

执行人于彪、于长水、菅美玲、张三毛民

间借贷纠纷一案中，异议人（被执行人）

于彪对执行行为提出书面异议。经本院

审查 ，已审查终结。本院作出（2023）内

0102 执异 902 号执行裁定书，裁定：驳回

异议人（被执行人）于彪的异议申请。因

异议人（被执行人）于彪不服，向呼和浩

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。现向你公

告送达（2023）内 0102 执异 902 号执行裁

定书和复议申请书，限你自公告之日起，

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，逾期则

视为送达。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李武：

本院受理李裕厚诉被告李武、李生

荣 追 索 劳 动 报 酬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

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3）内 0102

民初 5015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如下：一、

被告李武、被告李生荣于本判决生效后

十 日 内 向 原 告 李 裕 厚 支 付 劳 动 报 酬

218000 元；二、被告李武、被告李生荣于

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李裕厚返还

购房款 31000 元；三、驳回原告李裕厚的

其他诉讼请求。自公告之日起，30 日内

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
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
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

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贾美军、程晓婷、林耀秀、杜二平、程表

正、杜月连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呼和浩特市新城蒙

银 村 镇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贾 美

军、程晓婷、林耀秀、杜二平、程表正、杜

月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
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2 民初 2187

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如下：一、被告贾美

军、程晓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

内 向 原 告 呼 和 浩 特 市 新 城 蒙 银 村 镇 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截止至 2023 年 2 月

27 日的借款本金 3 万元，利息、罚息、复

利 合 计 11449. 63 元 ，并 以 未 偿 还 借 款 本

金为基数，按照《农户联保借款合同》的

约 定 向 原 告 呼 和 浩 特 市 新 城 蒙 银 村 镇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从 2023 年 2 月 28

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欠付的利息、罚

息；二、被告林耀秀、杜二平、程表正、杜

月 连 对 上 述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保 证 责 任 。

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

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
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
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

民法院。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
2024 年 2月 7日

■ 吸收合并公告

上海远行供应链管理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598185520U），拟吸收合

并内蒙古远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911503020946909618）。本次吸收合并

后，上海远行供应链管理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存续，

内蒙古远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销，内蒙古远

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业务等

将由上海远行供应链管理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承继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，公司债权人自公告日起45日内，有

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

或者提供相应担保。相关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

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，本次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

程序实施，相应债务将在吸收合并后由上海远行

供应链管理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继续承担。内蒙古远

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现就本次吸收合并事项通

知本单位债权人。

联系人：白小兰；电话：0472-7150216 ；地

址：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。

内蒙古远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

2024年2月7日

■ 债权转让公告

根 据 赵 刚 （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
152723197906173610，下称“转让方”）与呼荣生

（公民身份号码：152726196609040015，下称“受

让方”）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签署的《债权转让协

议》，转让方将其对债务人杨豹【裁判文书号：

（2021）内 0603 民初 1258 号】享有的债权和裁判

文书确定的全部权利，依法转让给了受让方。

现（2021）内0603民初1258号案件已进入强制执

行程序（执行案号：2022 内 0603 执 365 号），且转

让方已将该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受让

方，故转让方公告通知债务人上述债权转让事

宜，要求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

行相应的还款义务。

赵刚

2024年2月7日

■ 遗失声明

本人张艳玲（现姓名为张朔依），身份证号

码：150105198911135122，购买黑土凹团购房7号

楼一单元三楼中户，遗失购房合同和购房收据，金

额40000元，声明作废。

马圣涵《出生医学证明》，性别：男，于2015年

1 月 8 日 18 时 10 分在霍林郭勒市中蒙医医院出

生，父亲：马洪波，母亲：李红岩，出生证编号：

P150052581，声明作废。

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明禾农资有限责

任 公 司 将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，核 准 号 ：

J1969000513101，开户银行：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

公 司 呼 伦 贝 尔 大 杨 树 支 行 ，账 号 ：

124601201020012767，声明作废。

锡林郭勒盟追光传媒有限公司，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91152502MACHULNM1Y）基本存款

账户信息（编号为：J2010004115701）遗失，（开户

行：蒙商银行锡林郭勒分行），特此声明。

2024年2月7日

■ 更正

本院于2024年1月30日在《内蒙古法制报》

11版刊登本院受理原告陈娟慧与被告新城区菲

玛家居经销部、周文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，“诉

讼费：456元（原告已预交）”，应更正为“诉讼费：

912元（原告已预交）”。特此更正。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

2024年2月7日

分 类 信 息

2024年2月7日

星期三

责编：郭 蓉

制版：包聪颖 15


